
 

 
團體導賞服務 

1. 團體如屬下列性質，即可申請免費導賞服務 :  

香港大學校內單位, 註冊學校（必須為幼稚園、小學、中學、專上學院及大學）、註冊慈善或非

牟利團體，其服務對象為殘疾人士或長者，參觀人數達七人或以上。 

 
2. 申請團體必須已根據《社團條例》或《公司條例》註冊立案，或已根據法例成立，或已註冊為認

可慈善機構或公共性質的信託團體。在申請團體的章程或組織章程大綱及章程細則，或有關條例

或信託契約中，必須明文規定﹕若團體解散，將其財產剩餘贈予或移交其他相似的團體，或捐作

慈善用途，其成員不得分享利潤或資產。 

 
3. 註冊慈善團體及非牟利機構於遞交申請時，請附上有關之證明文件副本（如稅務局依據稅務條例

第八十八條發出之信件、香港政府憲報所列之註冊慈善團體名單或社會福利署所發出之信件證明

該團體為政府資助的團體），以證明其慈善性質或非牟利性質。證書副本必須由機構負責人正式

簽署，連同團體蓋印，以示真確。 

 
4. 若需變更或取消預約導賞服務，請於參觀日期至少一星期前與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聯絡。如團體

未能於預約時間後十五分鐘內到達博物館，導賞服務將自動取消。若因事遲到請立即致電通知。 

 
5. 未符合上述要求的申請機構仍可申請團體導賞服務，唯須於參觀日期兩星期前繳交所需費用。若

有任何變更或取消，請於一星期前與博物館聯絡，否則博物館將不作任何退款。 

 
6. 每團參加導賞服務人士以七人為合（包括陪同職員）。 

 
團體參觀（非導賞） 

 
八人的團體亦須預先申請。請按此遞交團體參觀申請。 

 
7. 申請手續 

團體可在參觀日期六個月至兩星期前預約服務。如申請之參觀日期距遞交申請表格的時間少於兩

星期，其申請將不獲接納。申請將根據先到先得的原則作出安排，唯申請接受與否，博物館保留

最終批核權。請填妥表格，郵寄至香港薄扶林般咸道九十號（信封面請註明「香港大學美術博物

館團體參觀」），或填寫網上表格遞交申請以便本館跟進。 

 
8. 當收到申請者遞交所需資料，博物館需時五個工作天以作處理。若申請成功，確認信將以電郵方

式寄出。請於導賞/參觀當天攜同確認信以作辨認。若遞交申請後十天尚未獲得任何回應，請聯

絡博物館職員確認。 

 
9. 大型旅遊巴可於般咸道 94 號（即香港大學校園外的巴士停車處）上落客。而小型復康巴士可於

香港大學徐展堂樓外接載傷健人士。車輛可從薄扶林道西閘進入香港大學校園，並根據指示到達

徐展堂樓或太古樓。請注意，公共泊車位將不會提供。 

 
10. 由於展覽場地有限，訪客應避免帶大型背包及行李（包括書包）進館，建議帶隨身小袋子以放置

個人必需品。 

 

https://hku.au1.qualtrics.com/jfe/form/SV_a8yQJL3ftKyj2Cx
https://www.surveymonkey.com/r/DXN6KGF


 

 
11. 導賞服務後，歡迎訪客繼續逗留參觀其他展覽或參與展覽相關活動。 

 
12. 博物館開放時間 

星期二至六 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六時 

星期日  下午一時至六時 

休館日： 

逢星期一（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六時 可照常提供團體導賞服務） 

公眾及大學假期 

 
13.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十八、二十二及附表一載列的第六原則，申請人有權要求查閱及更

正表格內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申請人於表格內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將會存檔於本館作記錄。 

 

惡劣天氣的緊急安排 

 

1. 導賞/團體參觀取消﹕天文台於導賞開始前四小時懸掛／發出： 

1.1  三號或以上強風信號、紅／黑色暴雨警告已經生效 （幼稚園、小學、特殊學校、

兒童中心、老人中心及相類團體適用） 

1.2  八號或以上烈風或暴風信號 ; 或黑色暴雨警告已經生效（中學、大專及相類團體

適用） 

1.3 教育局宣佈停課（幼稚園、小學、中學及特殊學校適用） 

 
2. 導賞/團體參觀如期舉行﹕天文台於導賞開始前四小時或之前除下： 

2.1 三號強風信號或紅／黑色暴雨警告 （幼稚園、小學、特殊學校、兒童中心、老人

中心及相類團體適用）； 

2.2 八號烈風或暴風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中學、大專及相類團體適用） 

 
如有任何關於導賞服務、團體參觀或個人資料收集用途，請致電 2219 4514 與博物館職員

聯絡。 

 

 

 

 

 


